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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不含本

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

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

反担保

四川锦丰纸业有限

公司
31200.00 万元 0万元 否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0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

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鉴于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并购四川锦丰纸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锦丰”）100%股权项目已经完成。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二条第（7）款，各方同意，交割日后 30 日内，公司作为

四川锦丰控股股东，应按照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章程、制度及相关债权债务

合同的规定配合银行等金融机构完成存续债务担保手续的变更，承担四川福华竹

浆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张华及其关联方对四川锦丰债务的担保责任。以及《四川

省乐山市福华农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华农科”）关于就四川锦

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债务承担兜底责任的承诺函》第二条，在交割日后，如四川

锦丰与债权人协商一致，对兜底债务或者授信额度以“借新还旧”或类似形式进

行债务置换或重组，福华农科承诺，其在本函项下的流动性支持责任不会因此等

债务置换行为而豁免或减少。福华农科将继续以本函第一条约定的责任总额为限，

对置换后形成的新债务承担同等责任的流动性支持义务。

基于上述条款，公司拟为四川锦丰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31,200.00 万元的不

可撤销连带保证责任担保，用于上述担保替换及四川锦丰日常经营资金的需求，

担保事项具体条款以届时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本次担保额度的授权有效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并授

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在上述担保的额度范围内签署担保文件。具体担保期

限、担保金额和担保合同签约时间等，均以后续公司及四川锦丰与银行签订的担

保合同为准。

（二）内部决策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为资产负债

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四川锦丰纸业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直接持股 100%

法定代表人 张成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6217039132



成立时间 1990 年 10 月 25 日

注册地 四川温江.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

注册资本 人民币 6,37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生产、加工:卷烟纸及卷烟配套用纸,工业用纸,食品包装

用纸及特种纸,生活用纸,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售后服

务;浆纸销售;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9,768.86 24,155.15

负债总额 32,753.93 17,387.06

资产净额 7,014.93 6,768.09

营业收入 12,173.01 11,029.01

净利润 321.87 -161.36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四川锦丰目前尚未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相关担保合同，上述担保总额

仅为公司拟提供的担保额度上限，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担

保合同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为四川锦丰贷款提供担保系为降低其财务费用及保证四川锦丰运营资金

需求，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战略布局发展。四川锦丰作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公司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理，可以及时获取其资信状况、履约能力情

况，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2026 年 3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是基于担保替换及四川锦丰日常经营资金的需求，符合公司实际

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0万元，

公司对外无担保事项。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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